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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动员投诉举报受理

一、办理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二、承办机构
市国动办防护工程和军事设施保护科（政策法规科）
三、服务对象
自然人、法人
四、申请条件
任何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发现市域内人防工程被破坏、侵占等行为，均可以依法向本办投诉或举报。
五、申报材料
1.明确的投诉举报对象；
2.有具体事实和依据；
3.属市人防办职权范围。
六、服务流程
1.受理：符合受理条件的予以受理。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告知理由。
2.审核：审核人员对受理材料的内容进行审核、调查。 
3.反馈：根据投诉举报和法律法规、做出处理决定，并向举报人反馈处理结果。
七、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20 工作日，承诺时限：15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市国动办防护工程和军事设施保护科（政策法规科）
电话：0554-6675110       

防空通信、警报的建设和管理
（含警报试鸣、发放）

一、办理依据
依据《人民防空法》、《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二、承办机构
市国动办战备建设科、市国动办指挥信息保障中心
三、服务对象
个人（公民）、法人、重要经济目标单位
四、申请条件
根据省办年度工作要求，结合辖区实际，开展人防警报器建设，按照警报器建设规划要求，不断提升警报鸣响覆盖率。根据省人防办9.18防空警报试鸣工作部署，集中开展防空警报试鸣活动。
五、申报材料
警报器建设按照政府招标程序进行，警报发放，由政府统一组织。
六、服务流程
警报器建设按照政府招标程序流程进行，警报器发放前需要集中公告，防止不明群众造成恐慌。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八、咨询方式
市国动办战备建设科、市国动办指挥信息保障中心
电话：0554-6675112    0554-6675080
      
组织有关部门建立群众防空组织
开展防空演练

一、办理依据
依据《人民防空法》、《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二、承办机构
市国动办战备建设科、市国动办动员准备科及市人防指挥信息保障中心
三、服务对象
个人（公民）、法人、重要经济目标单位。
四、申请条件
根据省办年度工作计划，开展人防专业队拉动点验，结合9.18防空警报试鸣等重大时间节点，在学校、社区组织人口疏散演练。
五、申报材料
无
六、服务流程
根据省办通知要求，结合城区常驻人口数量，按照2.5-3‰比例组建人防专业队，结合9.18防空警报试鸣开展训练演练。战时消除空袭后果，抢修受伤群众、消除火灾，水电气线路抢修，保障群众正常生活。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八、咨询方式
市国动办战备建设科、市国动办动员准备科及市人防指挥信息保障中心
电话：0554-6675112 0554-6639012   0554-6675080
      
应急支援服务

一、办理依据
依据《人民防空法》、《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二、承办机构
市国动办战备建设科、市人防指挥信息保障中心
三、服务对象
个人（公民）、法人、重要经济目标单位。
四、申请条件
根据政府统一安排，统一调度，提供人防通信支援。
五、申报材料
根据当地政府统一安排。
六、服务流程
政府统一调度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八、咨询方式
市国动办战备建设科、市人防指挥信息保障中心
电话：0554-6675112    0554-6675080
      

国防动员主题宣传教育

一、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七章 第四十五条：“国家开展人民防空教育，使公民增强国防观念，掌握人民防空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第四十六条：“国家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制定人民防空教育计划，规定教育内容。在校学生的人民防空教育，由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人员的人民防空教育，由所在单位组织实施；其他人员的人民防空教育，由城乡基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2.《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四十二条：“人民防空教育是国防教育的组成部分。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结合国防教育采取多种形式进行人民防空教育，使公民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掌握人民防空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在校学生的人民防空教育，由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负责制定教育计划并组织实施。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协助教育主管部门做好人民防空教育的教师培训。学校应当结合相应学科课程对学生进行人民防空知识教育。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人员的人民防空教育由所在单位组织实施；其他人员的人民防空教育，由基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文化和旅游等部门应当将人民防空教育列入国防、公益宣传教育计划。”
二、承办机构
市国动办防护工程和军事设施保护科（政策法规科）
三、服务对象
    个人（公民）、法人、社会组织。
四、申请条件
根据人民群众需求，结合“3·1”国际民防日、“9·18”防空警报试鸣日等重大节日，开展人防（民防）“进学校、进机关（党校）、进社区、进企业、进媒体（网络）”宣传教育活动。
五、申报材料
人防“五进”宣传教育活动申请书。
六、服务流程
根据群众及有关单位申请，市国动办根据年度宣传教育工作方案开展相关“五进”活动。提供人防宣传教育的电子资料和教学师资力量。
七、办理时限
20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市国动办防护工程和军事设施保护科（政策法规科）
电话：0554-667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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